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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粮食净调出省份格局变动： 

趋势、问题和对策建议1
 

辛翔飞 王济民 

2004年以来，在国家一系列扶持政策作用下，我国粮食主

产区的粮食生产能力显著提高，为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社会

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是，13个主产区
2
粮食生

产严重不协调的现象日渐凸显，主产区部分省份粮食净调出率

不断走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自给率持续下降，粮食净调出

呈现出向少数省份过度集中的趋势，其趋势和影响值得高度关

注。本文分析了粮食净调出省份过度集中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不

利影响，并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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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3 个粮食主产区为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

南、湖北、湖南、四川。7 个主销区为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11

个基本平衡区为山西、广西、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

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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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粮食净调出省份变动趋势 

主产省在粮食增产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2014年，全国 13

个主产区的粮食总产量达到 46021.29 万吨，占当年全国粮食总

产量的 75.81%，占比较 2003年提高 4.81个百分点。2003-2014

年，全国 13 个主产区粮食增产 15442.75 万吨，占同期全国粮

食增产总量的 87.58%。 

粮食主产区中增产量更加依靠少数省份。以当年全国人均

粮食产量为产需平衡点计算各省份粮食净调出和净调入数量，

2003年，13个主产区中净调出率
3
在 5%以上的省份有 10个，仅

江苏净调出率为负值（-0.56%）；到 2010年，13个主产区中净

调出率在 5%以上的省份减少到 8个，净调出率为负值的省份增

长到 3 个；到 2014 年，13 个主产区中净调出率在 5%以上的省

份减少到 7 个，净调出率为负值的省份为 3 个，另有 3 个省份

基本处于产销平衡状态。粮食净调出省份最主要集中在内蒙古、

黑龙江、吉林、河南、安徽 5 个省份
4
。这 5 个省份 2014 年净

调出粮食 10794.51 万吨
5
，占全国 13 个主产区粮食净调出量的

99.98%。 

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自给率不断下降。主销区 7 个省份

2003 年粮食自给率为 45.85%，2014 年下降为 27.68%，下降了

                                        
3
粮食调出率=本省粮食调出数量/本省粮食产量。粮食调出数量=（本省人均粮食占有量-

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本省人口。 
4
 2014 年，山东、江西虽为粮食净调出省，但二者调出率水平较低，分别仅为 5.49%、

5.96%。 

5
 全国人均占有量扣除其域内消费量计算粮食净调出率。由于这 5 个省份的城乡居民收入

和肉、蛋、奶等粮食转化品消费水平远不及主销区，因而实际上这 5个省份人均粮食及粮

食转化品消费水平达不到全国人均占有粮食的平均水平。 



 

18.17 个百分点；产销平衡区 11 个省份 2003 年粮食自给率为

94.69%，2014 年下降为 85.78%，下降了 8.91 个百分点。2014

年，主销区 7省份粮食总缺口为 8677.34万吨
6
，产销平衡区 11

个省份粮食总缺口为 1883.04万吨
7
，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合计

粮食缺口为 10560.38万吨。也就是说，全国粮食主销区 7个省

份和粮食产销平衡区 11个省份的粮食缺口全靠内蒙古、吉林、

黑龙江、安徽、河南 5个粮食净调出大省贡献的粮食补充。 

二、粮食净调出省份过度集中所带来的问题 

我国粮食产量十多年来持续增长，特别是近些年粮食库存

高企、市场供应充裕的乐观形势，在很大程度掩盖了主产区部

分省份粮食净调出率不断走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自给率持

续下降的隐忧，淡化了解决农民种粮比较效益低下、主产区和

产粮大县“产粮越多、财政越穷”这些深层次矛盾的紧迫性，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粮食净调出向主产区少数省份过度集

中的趋势。如果任由这一趋势长期持续下去，恐很难避免粮食

生产出现大的波动。 

（一）不利于粮食生产风险适当分散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易发频发的国家，而且粮食主产区抗

御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的能力仍然比较薄弱，因而粮食生产面

临很大的自然风险，特别是吉林、辽宁、内蒙古和黑龙江是中

国粮食生产的高风险区域，安徽、河南、河北和山东是中国粮

食生产的较高自然风险区域（徐磊和张峭，2011）。如 2009 年

地缘相近的内蒙古、辽宁、吉林三省份共同遭受到较为严重的

                                        
6
 主销区人均粮食产量 122.83 公斤，按与全国人均水平的差距计算粮食缺口。 

7
 产销平衡区人均粮食产量 380.69 公斤，按与全国人均水平的差距计算粮食缺口。 



 

自然灾害，粮食分别比上年减产 7.02%、14.08%和 13.38%。如

果粮食净调出高度依赖少数几个省份，一旦这些省份同时或大

部分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就会对国家粮食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二）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 

我国粮食生产中普遍存在着农药、化肥过量使用的问题，

且已经对土壤和环境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破坏。如果这些粮食净

调出大省长期保持高强度的粮食生产压力，势必使土壤和环境

污染状况更加恶化，其累积效应终将影响到粮食生产的可持续

发展。特别是调出大省中的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水资源尤为

紧缺，更难满足长时期大强度发展粮食生产的需要，久而久之，

势必造成地下水严重超采，生态遭受严重破坏。 

（三）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 5 个粮食净调出大省

2014年人均财政收入，除内蒙古外，其余都明显偏低。其中，

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 2014年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比全

国平均水平低 21.18%、38.80%、34.26%、47.67%,比 13 个主产

区平均水平低 6.16%、17.13%、21.73%、37.61%，比 7 个主销

区平均水平低 54.72%、64.14%、62.23%、69.94%；黑龙江、安

徽、河南还比 11 个产销平衡区低 20.79%、14.91%、32.27%，

吉林虽不低于 11个产销平衡区的平均水平，但也仅高于产销平

衡区 2.01个百分点。这些粮食净调出大省人均财政收入水平如

此低下，与其长期以来高度集中土地、财力等资源，几尽全力

发展粮食生产而造成的高机会成本损失具有直接原因。如果今

后国家仍然长期将解决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粮食缺口的重担全

部压在少数几个粮食净调出大省身上，势必继续恶化其财政状



 

况，进一步拉大粮食调出省份与其他省份的经济发展差距，进

而影响到其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与全国的协调发展。 

（四）不利于主产区非粮食调出省份粮食生产的稳定 

如果粮食净调出向主产区少数省份过度集中的趋势不加以

遏止的话，一些主产区省份也会加快向产不足需演进。在 13个

主产区中，部分省份，如山东、江西、四川、江苏、湖南、河

北、湖北等，近些年来已出现了粮食净调出量明显下滑的趋势。

山东 2007年粮食净调出率曾达到 14.29%，之后逐步下滑， 2014

年降为 5.49%；江西 2009年粮食净调出率曾高达 11.96%，2010

年则急速降为 6.96%，到 2014年为 5.96%；四川 2003年粮食净

调出率曾高达 10.78%，而自 2006年至今一直都是净调入省份，

且 2012年至 2014年连续三年净调入率都在 5%以上；江苏 2007

年粮食净调出率曾高达 6.39%，而自 2011 年至 2014 年均为净

调入省份；湖南 2009 年粮食净调出率曾高达 12.22%，2010 年

之后直线下降，到 2013年变为粮食缺口 1.16%，2014年虽有所

改变，但仅盈余 0.38%；河北 2007年粮食净调出率曾高达 7.24%，

2008 年后逐步下滑，到 2014 年降为 2.48%；湖北 2007 年之前

都为净调出省份，自 2008 年至 2013 年 6 年中有 5 年为净调入

省份，2014 年虽有所改变，但也仅盈余 0.12%。如果上述几个

粮食主产区省份粮食净调出率持续下滑的趋势不加以改变的

话，一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主产区省份由净调出变为净调入；

另一方面，如果影响主产区粮食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不能有效得

到解决，那么随着新形势、新情况的变化，目前粮食净调出大

省亦可能逐渐失去发展粮食生产的内在动力。这两方面的不利

形态一旦形成叠加，将对我国粮食安全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三、对策建议 

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在粮食生产上不仅应谋一时，而是

应谋万世。应十分珍惜当前国际粮食环境宽松、国内粮食供应

充裕的这一时段，在机制建设和化解深层次矛盾上下功夫，充

分发挥好主产区各省份在粮食贡献方面的共同作用，同时提高

主销区和产需平衡区的粮食自给率，为主产区特别是目前净调

出量大的几个省份减轻粮食生产压力和进行相应程度的休养生

息提供支持，形成以主产区集体贡献为中坚、以主销区和产需

平衡区共同支撑为基础的全国一体化的粮食安全保障格局。 

（一）充分发挥主产区各省份在粮食贡献方面的共同作用 

中央政府应进一步明确粮食主产区在粮食安全方面负有的

责任和义务，并指导、督促近些年来粮食净调出数量持续下降

的主产区省份，认真查找问题，分析原因，寻谋良策，对症下

药，让主产区各省份共同擎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大梁。 

（二）在粮食主产区实施“休耕轮作计划” 

国家应抓住当前国际粮食市场环境宽松、国内粮食市场供

应充裕的宝贵时机，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较大力度的在粮

食主产区实施“休耕轮作计划”，并把重点放在粮食净调出大省。

这样，既有利于缓解粮食净调出大省资源环境压力，让部分水

土资源得以休养生息，也有利于化解当前粮食高库存的压力。 

（三）提高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自给率 

中央政府应根据国家粮食消费需求情况和主产区水土资源

对粮食生产的承载能力，明确主销区和产需平衡区应达到的粮

食自给率，并采取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措施使其得以实现。这既

可以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更具宽厚的基础，也可以为主产



 

区，特别是粮食净调出大省休耕轮作和修复生态环境提供有力

支持，同时，还有利于粮食主产区在减轻粮食供给压力的情况

下，投入相应的土地和财力资源发展二、三产业，促进区域经

济的协调发展。如果从财力上讲，主销区在粮食生产投入上往

往是“有心无力”的话，那么，主销区则是“有心”则“有力”，

粮食主销区更有条件增加粮食生产基础条件投入。因此，主销

区更应胸怀大局，着力提高粮食自给率，为国家粮食安全承担

起应有的责任。 

（四）进一步完善粮食扶持政策 

实行“补贴标准相同、补贴主体有别”的政策，国家集中

财力支持主产区。“补贴标准相同”，即国家依据粮食生产成本

变化和农民增收需要，出台对种粮农民的生产性补贴和收入性

补贴的基本标准。对种粮农户和粮食生产新型经营主体而言，

无论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需平衡区，在执行上都只能高于国家

基本标准，而不能低于这一标准，以保持全国所有种粮农民和

新型经营主体能够获得基本公平的待遇。“补贴主体有别”，即

把现有国家对主销区种粮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承担的生产性补

贴和收入性补贴，绝大部分或全部改由主销区政府承担，中央

财政把这一部分财力用于扶持主产区特别是粮食净调出大省发

展粮食生产。同时，对执行国家基本补贴标准有困难的产销平

衡区，中央财政亦应给与相应的扶持。这样，既有利于国家集

中财力保重点，又有利于全国粮食生产的共同发展。 

（五）完善对各级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 

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决定了粮食生产的兴衰和国家粮食安

全战略的成败关键在于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因此，中央



 

政府应把“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这一

要求体现在对各级地方政府的工作考核之中，分类提出粮食产

能建设任务，并把完成这一任务的情况作为工作考核的硬性条

件。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的任务极其艰巨，在考核指标体系设

计上应将粮食生产的权重与其工作付出相一致。非主产区，特

别是主销区，虽然粮食生产在其全部工作中所占比重较主产区

要小，甚至小得多，但从粮食安全全国一盘棋，以及主产区与

非主产区粮食生产压力此消彼长的角度来考虑，则不应因其粮

食产量占比小而视其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少，亦应把粮食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作为硬性指标对其进行考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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